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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中量律鉴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业务质量控制制度（七）

----风险管理及风险金计提制度

第一条 为加强风险管理，提高业务质量，完善业务风险控制体系，理顺

风险评估与质量控制的关系，防范重大风险事项的发生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
第二条 风险评估的原则：所有业务项目在承接前均应执行风险评估程

序，项目承接人可以向风险管理人员介绍项目情况，但在评估风险时实行回避

制度。

第三条 项目风险日常管理由质量监管部门负责。

第四条 项目的执业风险实施分类管理制度。常规业务项目由质量监管部

门负责风险管理，首次承接的业务类型及单项收费金额较大、委托目的特殊或

影响较大的业务项目的风险管理，由董事会或具有类似管理职能的部门负责。

第五条 执业风险通常分为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。

重大错报风险是指业务项目在鉴证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。评估该类风

险时应关注客户委托动机和目的是否正当，客户所处的行业地位和社会环境，

客户的实际控制人及治理层的身份地位及其对财务法规的态度，客户所处的经

济环境、经济效益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。

检查风险指项目信息存在重大错报但未被执业人员发现的可能性。评估检

查风险时应关注的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项：业务特种资质要求，时间要

求，委托特殊要求和难易程度，执业人员保障程度及专业胜任能力，项目收费

是否合理，机会成本或预期未来收益。

第六条 风险评估工作由业务承接人或项目负责人提出，由质量监管部具

体实施。

第七条 风险评估底稿属于业务底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，必须完整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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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归档，以便于风险管理和经验总结。

第八条 项目重大错报风险评估为高、中、低三种，执业人员专业胜任能

力风险分为无胜任能力、有一定胜任能力、完全胜任能力，业务收益风险分为

超额收益、一般收益、超低收益。

第九条 风险评估后得出的结论为放弃项目、承接但需重点关注项目、承

接项目。

第十条 放弃项目的标准为：高风险，无专业胜任能力，超低收益，客户

缺乏基本诚信等。

第十一条 承接但需重点关注项目的标准：具备专业胜任能力，风险基本

能够控制，客户不缺乏基本诚信，但有重大不确定性事项需持续关注的项目。

第十二条 承接项目的标准：上述两类项目之外的项目。

第十三条 凡未严格执行风险管理制度而承接业务项目或风险评估记录归

档不完整的，一经查实，将视具体情况对项目负责人予以如下处罚：责令改

正、谈话提醒、通报批评、警告、暂停或收回签字签发权、辞退。

第十四条 每年按事务所净利计提 10%风险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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